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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是一项长期
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事关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郑州市政府发布《“蓝天”工
程白皮书（2013-2015）》，向公众阐明
了未来三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政
策措施，这既是市政府向全社会的郑
重承诺，也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争
取全民参与的具体举措。

郑州市委、市政府坚持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着力推进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将以更加坚定的决
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措
施，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促进大气环
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以实际成效取信
于民。

同时，市委、市政府倡议，建设美
丽郑州，让城市空气清洁起来，没有
旁观者，人人都是主人翁。因此，衷
心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更
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齐心协力，积
极参与，同呼吸、共责任、心连心，从
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自觉践行绿
色环保理念，广泛普及低碳生活方
式，为建设天蓝地绿的美丽郑州做出
更大的贡献。

环境空气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宝贵资源，建设环境优美城市，呼吸
洁净空气，是省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共
同心愿，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义
务，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和参与。为
此，郑州市委、市政府以十八大精神为
指导，从全市实际出发，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研究编制了《“蓝天”工程白
皮书（2013-2015）》，现予以发布。

前
言

一、大气污染防治现状
近年来，我市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从 2005 年至 2012 年，GDP 总量由 1661 亿元提
高至5547亿元，建成区面积由262平方公里扩
大至373平方公里，煤炭消费总量由2112万吨
增加至3500万吨，机动车保有量由98.5万辆增
长至210.5万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增长，
环境压力日益加大。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市经
济总量、能源消耗、人口数量仍将保持较快增
长，生态资源、环境容量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矛
盾仍将加剧，并将长期存在。

今年年初，我市出现了持续雾霾天气，主
要污染物为PM2.5。根据研究分析，形成灰霾
天气的三大主要污染源分别是燃煤、机动车尾
气和扬尘，加之我市冬春季气候干燥、降水较
少及沙尘、静风、逆温等不利气象条件，导致雾
霾天气频繁发生，大气环境形势日趋严峻。

我市能源结构仍以煤炭消费占主导地位，
原煤消耗达 3500 万吨/年，占能源消费比重
73%，其中燃煤电厂消耗约 2000万吨/年，煤炭
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对大气
环境质量影响明显。

我市机动车污染日益严重，全市机动车保
有量已突破 210 万辆，其中市区达 106.9 万辆。
全市黄标车达23.8万辆，其中市区10万辆。占
机动车总数 11.3%的黄标车，其污染物排放量
占机动车排放总量的70%左右。

扬尘是造成大气污染的又一主要来源，除
自然扬尘外，主要包括建筑工地扬尘、道路交
通扬尘和堆场扬尘等，目前，全市共有大小建
筑工地 2000 余处，其中大型工地 700 余处，对
大气环境质量影响较大。

近年来，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以推进污
染减排为主线，以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通过
采取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布局、改善能源
结构、实施燃煤锅炉拆改及烟气治理、扬尘污
染控制、机动车尾气治理、秸秆禁烧等一系列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使全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
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由于大气污染是长
期积累形成的问题，加之大气污染由多种因素
造成，不仅需要强化企业和政府的责任，更需
要广大市民同努力、共奋斗，积极营造全社会
共同参与防治的良好氛围，促进我市大气环境
质量的持续改善。

二、“蓝天”工程工作思路和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按照政府
统一领导和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健全政府
负责、部门联动、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统一监
管的工作机制，完善“蓝天”工程长效机制。实
施污染物总量和煤炭消费总量“双控制”，注重
燃煤锅炉拆除和改造“双推进”，突出电力行业
和水泥行业“双提标”，强化机动车污染和施工
扬尘污染“双防治”。力争用三年时间，使全市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
下降 8%、30%、10%，PM2.5 下降 5%，极端气象
条件造成的雾霾天气得到遏制，环境空气质量
总体保持稳定并有效改善，实现污染物总量减
排与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相统一。

三、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1.加快燃煤锅炉拆除改造工作
郑州市市区（含市内五区、航空港区、郑东

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燃煤锅炉改用天然气等
清洁燃料，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实施拆除，其中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145 台）2013 年完成拆
改；10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118台）2013年完
成总数的50%，2014年基本完成拆改。

各县（市）、上街区主城区燃煤锅炉改用天
然气等清洁燃料，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实施拆
除，其中 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281台）两年内
拆改完成，2013 年完成不少于总数的 50%，
2014 年全部完成拆改；对 10 蒸吨及以上燃煤
锅炉（105台）列出整治计划，限期安装高效除尘
脱硫设施，污染物排放达到烟尘≤100毫克／立
方米，二氧化硫≤200 毫克／立方米，氮氧化
物≤200 毫克／立方米(电力企业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对 20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限期安装
在线监控装置。

加快市热力总公司6家热源厂（东明路、政
七街、枣庄、二马路、郑东新区和兴隆热源厂）

“煤改气”工程建设，2015年底停止使用燃煤。
对位于中心城区的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

司启动改造工程，2016 年完成 3、4、5 号 3 台机
组“煤改气”工程；1、2 号机组进行提标改造，
2015年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2.加强无燃煤区创建工作
加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无燃煤区）创建

工作，加大各类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力度，
落实城市集中供热规划，逐步扩大无燃煤区区
域，2015年无燃煤区面积达到建成区的60%。

在冬季采暖期，加强对重点燃煤企业的环
境监管，采取“三限”（限煤量、限煤质、限排放）
措施，对使用超标煤质、超标排放的，依法依规
处罚并媒体曝光。

逐步淘汰农村地区居民散烧供暖煤炉，鼓
励使用太阳能、沼气、生物质成型燃料等清洁
能源。

3.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根据郑州市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能源

消费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煤炭消费实施总
量控制。

郑州市市区（含市内五区、上街区、航空港

区、郑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和各县（市）主
城区内禁止新建燃煤项目，各县（市）主城区外
严格限制新建燃煤项目，实施严格的“倍量替
代”制度。

全市不再审批建设新的燃煤热电企业（已
纳入国家、省发展规划的除外），逐步减少煤炭
消费量，不断提高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的使
用比重。2015年，郑州市煤炭消费总量得到有
效控制，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
比例达到20%以上。

四、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优化能源结构，扩大清洁能源使用范围，

加快发展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实现清洁能源
供应和消费多元化。

1.天然气
加快天然气管网的发展，构建多极、多环、

多通道的天然气输配系统；积极开展液化天然
气（LNG）、压缩天然气（CNG）运输及储配设
施建设，着力开发液化天然气和压缩天然气新
气源。在大型商业集中区、生态园区、旅游集
中服务区、工业园区等能源负荷中心区域逐步
开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建设，实现能源“热-
电-冷”三联供。2013 年完成 1-2 个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试点建设，2015年底完成 5个天然气
分布式能源建设。

2.煤制气、煤层气
加快郑州矿区煤层气和郑州地区页岩气

的开发力度，在巩义、荥阳、登封、新密、新郑矿
区及周边重点村镇充分利用煤层气资源，积极
推进煤层气应用项目，大力发展居民用户。

拓宽煤制气应用渠道，鼓励社会力量在我
市投资建设燃气项目，积极利用外地的液化煤
层气，替代我市耐火材料等行业的工业用煤。

3.太阳能
加快太阳能发电、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热

水器、太阳能建筑、太阳能空调、太阳能照明、
太阳能灶的发展利用。新建 12层及以下住宅
有条件的应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鼓励单位或
个人采用太阳能热水器，加快广场、道路等场
所太阳能照明灯具的应用，积极开展屋顶太阳
能发电的试点项目建设。

4.其它清洁能源
大力推广生物质成型燃料在我市的应用，

鼓励采用农林废弃物(秸秆、稻壳、木屑、树枝等)
为原料，通过专门设备在特定工艺条件下加工
制成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强对生物质成型燃料
生产和使用的监督管理，规范其生产和使用。

逐步开展地热和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
利用，积极推广热泵技术。

五、有效控制机动车污染
1.加强机动车环保管理
全面实施机动车环保检验和环保标志核

发工作；严格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对不进行
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不予发放环保合
格标志和安全技术合格标志。2014 年全市汽
车环保定期检验率达到 80%以上；强化机动车
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制度，2015年全市汽车
环保标志发放率达到90%以上。

加强机动车辆尾气的遥感检测，加大对道
路行驶超标车辆和冒黑烟车辆的查处力度，提
高在用机动车排放达标率。

2.推行黄标车限行与淘汰
自 2013 年 6 月 1 日起，分三个阶段对黄标

车实施限行，开展道路专项整治工作。限行采
取分阶段、分区域、分步骤实施的方式进行。
限行区域由市区四桥一路、中州大道金水路立
交桥、京广快速路逐步扩大至四环路（不含四
环）范围以内。

2013年底前，完成市、县（市、区）两级党政
机关和事业单位黄标车淘汰工作。对于没有
按要求完成淘汰任务的单位，按每辆予以10万
元财政扣款。2015底前，完成2005年以前注册
的营运黄标车淘汰工作。营运车辆包括客运
车辆（公路客运、公交客运、出租客运和旅游客
运）、货运车辆、租赁车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2013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由商
务、公安、环保、财政等部门建立黄标车提前淘
汰联合服务窗口，实行联合审批。对提前申请
淘汰并符合条件的黄标车，按照黄标车提前淘
汰补助办法，给予适当的经济补贴，加快黄标
车淘汰更新步伐。

3.加强机动车污染源头控制
严格机动车环保准入制度。全面执行机

动车“国Ⅳ”标准，适时推行“国Ⅴ”标准。对不
符合排放标准的新车和外地转入车辆，不予办
理注册登记、转移登记手续。

根据国家要求和市场油品供应条件，逐步
提高车用燃油的品质标准，有效减少机动车排
气污染。

加快全市出租车、公交车、城市专用车等
车辆清洁能源改造进程，积极推广应用混合动
力和纯电动等新能源汽车。2015年底，市区公
交车、出租车、城市专用车清洁能源 (燃气、电
动、混合动力)使用率达到90%。

4.创建“公交都市”示范城市
推行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包

括地铁、轻轨、快速公交在内的城市公共交通
系统建设，力争2015年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中
的分担率达到 40%以上，创建国家“公交都市”
示范城市。

5.加强城市交通建设与综合管理
加快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立体

化、快速化交通网络，提升交通管理水平，提高
道路通行能力,有效减少车辆行驶中的污染物
排放。

鼓励绿色出行，发展以“公共自行车服务
网络”为代表的绿色交通体系。

六、全面遏制扬尘污染
1.强化施工扬尘监管
全面推进施工场地环境监督管理，落实

《郑州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方

案》，建立施工企业污染防治信用管理制度，将
扬尘污染防控情况定期公布，并纳入建设项目
招投标的重要依据。逐步建立施工现场的联
网视频监控系统，提高监察效率和效果。在项
目开工前，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应向主管部门
提交扬尘污染防治方案，签订控制施工扬尘责
任书，将扬尘污染防治费用纳入工程预算。引
入扬尘污染治理专业公司，建立市场化扬尘污
染治理模式，提高扬尘污染防治成效。推行建
设项目施工场地环境监理制度。

强化拆迁工程的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明确
责任主体，将拆迁场地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
实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目标。

2.控制道路、交通扬尘污染
全面提高城市道路清扫的机械化率，逐步

推行湿式机扫，保证主次干道的洒水量，降低
清扫、保洁过程中的起尘量。优化道路卫生清
扫时间，减少不利气象条件下的起尘量。2015
年，城市道路的机械化清扫率达到70%。

在道路施工过程中采取顶管施工、分段开
挖、及时修复等措施，改善道路破拆施工方式，
减少道路开挖的面积、频次和裸露时间，降低
扬尘污染。

严格城市垃圾运输和处置管理，垃圾清运
车辆须实行密闭运输，对生活垃圾实施压缩清
运；建立公众举报奖励制度，及时查处违规行
为，有效减少垃圾在运输和处置过程中的扬尘
污染。

3.推进堆场扬尘综合治理
对各类散流物料堆场，按照相关规定设置

围挡、进行覆盖或洒水降尘，禁止露天堆放散
流物料。对建筑渣土消纳场和垃圾填埋场等
露天堆场，加强扬尘监管，达到规划设置合理、
冲洗控尘设施完备、进出口道路硬化、环境卫
生管理规范的要求。

七、深化工业污染治理
1.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建设
严把重点行业企业的环保准入审批关，结

合郑州市实际，进一步提高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和热力
的生产供应业、化学原料及化工制造业、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高耗能、高污染、资
源型项目的准入门槛。结合环境容量，对新建
项目的污染物排放量实施严格的“倍量替代”
政策，利用珍贵的环境资源优先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优先保障“低能耗、低污染、资源节约型”
项目，促使产业结构调整转型。

2.淘汰落后产能
严格按照国家发布的工业行业淘汰落后

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及《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加快落后产能淘汰
步伐。以电力、钢铁、冶炼、水泥、耐材、碳素等
行业为重点，开展落后产能全面排查，制定工
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计划以及淘汰企业名单，
完善淘汰落后产能公告制度，将任务按年度分
解落实到各县（市、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加快对全市小火电企业淘汰进度，减少污
染物排放。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到 2015
年，10万千瓦以下电力企业要关停到位或实施
煤改气。

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三环内工
业企业外迁的指导意见》（郑政〔2013〕7号），市
区三环以内污染企业逐步搬出市区。

3.深化二氧化硫污染治理
现有电力企业燃煤机组全部安装脱硫设

施，并且能稳定高效运行，对不能稳定达标排
放的脱硫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确保脱硫效率提
高到90%以上。

积极推进钢铁、冶金、非金属矿物制品等
非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硫治理工作，对建材及冶
金行业工业窑炉二氧化硫进行治理，全面实施
钢铁行业烧结机烟气脱硫，确保钢铁行业脱硫
效率达到70%以上。

4.全面开展氮氧化物污染防治
加快燃煤机组低氮燃烧技术改造及脱硝

设施建设，2015年底前，单机容量20 万千瓦及
以上现役燃煤机组全部配套建设脱硝设施，氮
氧化物排放浓度不得高于 100 毫克/立方米。
加强对已建脱硝设施的监督管理，确保脱硝设
施高效稳定运行。

开展水泥行业烟气脱硝工程建设，重点改
造日产 4000 吨熟料以上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达到规定排放标准。加
强非电力企业工业锅炉低氮燃烧技术的推广
与使用，有效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

5.严格控制烟粉尘污染
对电力热力生产、冶金、建材、非金属矿物

制品等污染排放重点行业，全面推广使用高效
布袋除尘器，进一步提高除尘效率。2014 年 7
月 1日起，燃煤电厂现役机组烟尘排放浓度达
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
2011）。

全市水泥厂、粉磨站等行业企业实施物料
储运系统密闭化改造，增设集气设施。现有水
泥窑及窑磨一体机除尘设施应全部改造为高
效布袋除尘器。大力推广散装水泥生产，限制
和减少袋装水泥生产，减少粉尘无组织排放。

八、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
1.全面开展加油站、储油库和油罐车油气

回收治理
全面推广储油库、加油站和油罐车油气回

收治理，严格控制油品储存、运输环节的呼吸
损耗，油品储存设施推广应用高效密封的浮顶
罐，安装油气回收装置。2013 年底大、中型储
油库全面完成油气回收治理工作，2014年底全
部储油库、加油站和油罐车完成油气回收治理
工作。

2.逐步开展工业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治理工作

全面开展郑州市工业行业挥发性有机废
气（VOCs）污染现状调查，掌握全市挥发性有
机废气污染情况。对石化、喷漆、印刷等重点

行业制定有机废气治理方案，分步开展有机废
气污染治理。在城市建成区内进行平面及立
体广告制作的，要对废气集中收集处理，禁止
露天喷涂作业。

3.强化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
居民住宅楼内禁止新建产生油烟的餐饮

服务经营场所。饮食服务经营场所要安装高
效油烟净化设施，取缔无油烟净化设施的露
天、夜市烧烤。新建居民楼应逐步配套建设统
一排油烟设施，并加装净化设施。

九、加快生态工程建设
1.生态林和生态廊道建设
结合城市发展和工业布局，构建防风固沙

体系，在城市主导风向、次主导风向实施河流
水面、人造湖泊、湿地水面等水域建设与生态
林地、绿化景观带建设，形成绿色屏障，有效减
少输入型污染物对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影
响。全市加快生态林营造建设，2013年完成生
态林营造 12万亩，2014年、2015年每年生态林
营造不少于 5.3 万亩。积极推进生态廊道建
设，2013 年完成“二环十七放射”生态廊道 225
公里；完成四环以外生态廊道600公里；实施生
态水系绿化廊道建设，绿化河道长度262公里；
到 2015年底，将市域内主要道路、水系及重要
节点高标准绿化和改造升级，全市基本形成完
善的林业生态体系，林木覆盖率达到35%。

2.城市园林、绿地建设
努力提高城市绿化水平，增强环境自净能

力。按照“组团发展，廊道相连，生态隔离，宜
居田园”的生态城市建设理念，制定园林绿化
实施方案，加快都市区园林绿化建设步伐，严
格推进铁路两侧以及高压走廊、高速公路两侧
防护绿地建设；每年新建一批市级公园、区级
公园、游园、绿地；鼓励开展城市屋顶绿化、垂
直绿化等各类绿化方式，多措并举，全力推进
城市功能区内单位庭院和小区绿化，开展“生
态园林社区”创建工作，到2015年，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达到 40%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1平方米以上。

3.森林公园建设
2013 年完成续建、新建、改造提升郑州树

木花卉博览园等12个森林公园；到2015年，在
核心功能区建成 32个主题森林公园和一批专
题森林公园，推进森林游憩绿地的多元性、公
共性、开放性和连续性，以生态休闲、康体游憩
为主旨，打造宜居、健康、文化、生态的都市区
森林公园体系。

4.生态水系建设
结合生态水系建设新建一批水面工程；在

已治理河道中选择适宜的河段实施水面扩增
工程；对已消失或萎缩的原有湖泊、湿地等水
面进行恢复。

全面实施沿黄滩地生态修复保护，2015年
建成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一期工程，总占地
面积6.5平方公里。建设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
园，2015 年中心城区段建成开放，县市段基本
建成。建设西流湖城市生态公园，总占地面积
5.83 平方公里。续建郑东新区龙湖区域生态
工程，沿占地5.6平方公里龙湖周围，建设沿湖
滨水公园、沿路绿地体系，全面达到“生态城
区”的规划目标。

5.秸秆资源化利用工程
禁止农作物秸秆、城市清扫废物、园林废

物等生物质的露天焚烧，积极鼓励、支持建设
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制定并实施秸秆综合
利用实施方案，全面推广秸秆还田、秸秆制肥、
秸秆饲料化、秸秆能源化利用等综合利用措
施，促进秸秆资源化利用。2015 年，秸秆资源
化综合利用率达到100%。

6.生态村（镇）创建
深入开展“生态村（镇）”创建工作，建设环

境美、空气好的生态村（镇）。结合生态村建
设，以村为单元，启动实施以秸秆沼气集中供
气、秸秆固化成型燃料及高效低排放生物质炉
具等为主要建设内容的秸秆清洁能源入农户
工程，普及推广太阳能、风能应用，清洁能源普
及率大于60%。

十、提升大气环境管理水平
1.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建设
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建设，完善机

构，充实人员，加强环境监测人员培训，提升环
境监测人员能力水平，积极推进县（市、区）监
测机构建设，完善各项监测仪器和设备，加强
对各项污染物特别是PM2.5的监测分析，进一
步提升空气质量新标准中 PM2.5 等六项因子
的监测水平，及时准确发布监测信息。开展
PM2.5 的源解析工作，分析空气质量变化规
律、空气中污染物时空分布规律及长期变化趋
势，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基础性、科学性
数据。

2.加强大气污染源监控能力建设
全面加强大气污染源监控工作，特别是国

控、省控重点污染源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颗粒物的监控工作。加强监控中心管理工作，
确保监控中心正常运行，加强监控预警能力建
设，提高监控中心预警水平。督促企业污染治
理设施的改造，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性监测，使
郑州市所有重点工业企业主要污染物浓度稳
定达到排放标准。

3.加强大气污染预警应急能力建设
加强大气污染预警体系建设，依据区域污

染物排放总量、地域性排放源清单和气象参
数，建立大气污染预测预警模型，实现风险信
息研判和预警。健全完善郑州市重污染天气
应急工作方案，积极构建市、县一体的应急响
应体系，发生重污染天气时，实行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源限产、建筑工地停止土方作业、机
动车限行等紧急控制措施，尽可能减少大气污
染给市民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

4.深化大气污染机理和控制技术研究
全面提升大气污染机理和控制技术的科

研能力，强化科技支撑效能，改善科研基础设

施条件，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充分动员各大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重点开展郑州市雾霾与
光化学污染的成因和控制对策研究，积极进行
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实验研究与示范、加
快烟气脱硫、脱硝与除尘关键技术及装备的推
广应用，提升郑州市大气环境问题研究的层次
和深度，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为

“蓝天”工程提供技术支撑。

十一、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1.大力推行信息公开
扩大环境信息的公开范围，将环境空气质

量状况、污染源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事故及
处置、环境决策等内容全面公开，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知情权，强化公众对污染
行为的监督，促进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

2.充分发挥社会监督
支持环保民间组织，积极开展环境保护社

会监督活动，宣传环保行为，开展舆论监督，维
护公民权益，倡导绿色消费，进一步增进政府
部门和社会各界的交流。动员全社会积极参
与大气污染治理，通过采取有奖举报等措施，
鼓励公众监督环保违法行为。

3.广泛普及环境教育
充分利用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重大环境

纪念日宣传平台，以企业、学校、家庭为重点，
开展广泛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大气环境
保护知识，全面提升全民环境意识，不断增强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

4.深入开展绿色创建
积极开展绿色企业、家庭、学校、商场、社

区、公交等系列创建活动，传播环保知识，崇尚
环保行为，宣传先进典型，将环境保护意识植
根于社会各界。

十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机制
1.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郑州市“蓝天”工程领导小组，由政府

主要领导任组长，主管领导任副组长，各县
（市、区）政府、各管委会和市直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负责郑州市“蓝天”工程的组织
领导，统筹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各县（市、区）政府、各管委会和市直相关
部门成立相应组织机构，强化本辖区、本部门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2.实行部门联动
各级环保、发改、科技、工信、公安、财政、

建设、规划、交通、城管、商务、质监、林业、园
林、气象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严格落实责任，
按时完成所承担的工作任务。

各县（市、区）政府、各管委会是辖区环境
空气质量改善的责任主体，要结合本辖区实
际，明确具体目标，制定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
施。

建立市、县（市、区）两级空气质量联防联
控协调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与联动协作，有效
控制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

3.严格督查考核
将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各项措施纳入各

级政府的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层层分解落实各
项工作任务。制定考核办法，对“蓝天”工程的
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将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4.强化网格管理
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社会网格化管

理，各网格工作小组设立环保专干，负责区域
内大气污染防治的日常巡防工作。做到任务
到人，责任到人。一经发现区域内有冒黑烟、
焚烧秸秆垃圾、煤堆灰堆无遮盖等空气污染现
象，由网格长、环保专干通知执法队伍及时进
行现场处置，杜绝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5.保障资金投入
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资机制，拓

宽融资渠道，多方筹措污染防治资金。各级财
政安排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确保重点大气
污染防治项目的实施。企业应加大环保资金
投入力度，确保按期完成污染治理任务。

6.加强社会监督
在《郑州日报》开设“郑州市大气污染治理

公示”专栏，每月公布各县（市、区）大气环境质
量，对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公示，
充分发挥全社会舆论监督，宣传先进典型，曝
光污染行为。

郑州市“蓝天”工程白皮书
（201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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